资源县两水苗族乡凤水村、社水村集中供水维修改造工程（一体式净化设备及管道采购）（项目编号：GLZC2025-J1-290051-GXGZ）更正公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原公告的采购项目编号：GLZC2025-J1-290051-GXGZ
原公告的采购项目名称：资源县两水苗族乡凤水村、社水村集中供水维修改造工程（一体式净化设备及管道采购）     
首次公告日期：2025年4月30日
二、更正信息                
更正事项：采购文件                    
更正内容：                    
	序号
	更正项
	更正前内容
	更正后内容

	1
	[bookmark: _Toc21840]第三章  货物采购需求 其他要求及验收标准
	其他要求：
★1、竞标人所提供的货物必须全新、完整、未使用过的；净水器应符合《村镇供水工程技术规范》（SL310-2004）要求；净水出水标准：达到国家城镇供水标准规定，净化后水质常规指标达到《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22）的要求；产品需出具由卫生部门颁发的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卫生许可批件；符合国家有关质量安全标准的优质正品，而且必须符合采购文件中技术参数的标准。
2、设备到货后，成交供应商和采购人应在现场进行清点；清点过程中如果发现因包装或运输不当引起的损坏，供货商应负责更换；若发现错发/漏发情况，供货商应一周内更换和补发。
3、采购人对成交产品按采购需求逐条核验，如响应文件技术规格及商务偏离表中所承诺的参数与产品实际参数不一致，采购人将不予验收，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由成交供应商负责。
4、若供应商提供的设备参数与响应文件不一致的视为虚假应标，采购人有权拒绝接收并保留追究相关责任的权利，由此造成的所有损失及责任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验收标准：
1、成交供应商须提供相应的货物验收资料，采购人组织验收组人员对成交供应商的货物验收，如采购人验收过程中发现不符合质量要求的不予验收。
2、符合我国国家有关技术规范和技术标准。
	其他要求：
1、竞标人所提供的货物必须全新、完整、未使用过的；净水器应符合《村镇供水工程技术规范》（SL310-2004）要求；净水出水标准：达到国家城镇供水标准规定，净化后水质常规指标达到《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22）的要求；符合国家有关质量安全标准的优质正品，而且必须符合采购文件中技术参数的标准。
★2、供应商所提供的PE100输水管de110必须具有PE管材生产企业具有的合法、有效的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许可批件复印件。（加盖公章、必须提供，否则作无效竞标处理）
★3、供应商所提供的一体化净水器设备产品必须具有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卫生许可批件复印件。（加盖公章、必须提供，否则作无效竞标处理）
★4、供应商须提供竞标产品“次氯酸钠发生器”生产企业具有针对消毒产品生产企业生产条件负责的“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复印件。（加盖公章、必须提供，否则作无效竞标处理）
★5、供应商须提供竞标产品“次氯酸钠发生器”生产企业具有的合法、有效的卫生部门颁发的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许可批件复印件。（加盖公章、必须提供，否则作无效竞标处理）
★6、供应商须提供竞标产品“智能型消毒剂投加器”近两年由卫生部门出具对该产品“色、浑浊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pH 值、溶解性总固体、铬(六价)、铝、铅、汞、三氯甲烷、挥发酚类”等不低于十二项指标的检测合格、有效的设备检测报告复印件。（加盖公章、必须提供，否则作无效竞标处理）
★7、供应商须提供竞标产品“智能型消毒剂投加器”近两年由卫生部门出具的对该设备重金属含量“砷、镉、铅、锑”等不低于四项以上指标的检测合格、有效的设备检测报告复印件。（加盖公章、必须提供，否则作无效竞标处理）
★8、供应商须提供竞标产品“加药设备”中“加药桶容器”生产企业具有的合法、有效的由卫生部门颁发的“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许可批件”复印件；（加盖公章、必须提供，否则作无效竞标处理）
★9、供应商须在竞标文件中承诺：中标后，设备安装前采购人有权要求向成交供应商对本次采购内容提供产品与文件要求中的检测报告原件给采购人复核与竞标文件是否一致，如虚假承诺采购人有权将该公司上报有关部门并拉入行业黑名单。（加盖公章、必须提供，否则作无效竞标处理）
10、设备到货后，成交供应商和采购人应在现场进行清点；清点过程中如果发现因包装或运输不当引起的损坏，供货商应负责更换；若发现错发/漏发情况，供货商应一周内更换和补发。
11、采购人对成交产品按采购需求逐条核验，如响应文件技术规格及商务偏离表中所承诺的参数与产品实际参数不一致，采购人将不予验收，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由成交供应商负责。
12、若供应商提供的设备参数与响应文件不一致的视为虚假应标，采购人有权拒绝接收并保留追究相关责任的权利，由此造成的所有损失及责任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验收标准：
1、成交供应商须提供相应的货物验收资料，采购人组织验收组人员对成交供应商的货物验收，如采购人验收过程中发现不符合质量要求的不予验收。
2、符合我国国家有关技术规范和技术标准。


更正日期：2025年5月6日　　　                    
三、其他补充事宜                
[bookmark: _GoBack]涉及以上更正内容的作相应更正，其他内容不变。                
四、对本次公告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称：资源县水利局
地址：桂林市资源县行政中心
联系人：唐股长
联系电话：18076773813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广西高质建设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桂林市七星区朝阳路高新区信息产业园 
项目联系人：韦靖
[bookmark: _Toc16239]联系方式：0773-5875190
3.监管单位信息                                 
名    称：资源县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
联系方式：0773-4315648   

广西高质建设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25年5月6日
